
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城南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装修改造工程消防改造项目
	一、工程概况

本项目为城南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装修改造工程消防改造项目。

二、编制范围

本工程量清单编制范围包含城南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装修改造工程消防改造项目。

三、编制依据：

1. 建设单位提供的图纸；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 

3.泰建价〔2014〕5号关于转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的通知；

4. 《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古建园林工程计价定额(2007版)》等；

5.《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和《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

6.人工单价按苏建函价〔2025〕273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中泰州地区对应人工单价执行；

7.材料价格参照: 《泰州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第9期信息价，部分材料价、无指导价的参考市场价；

8.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

9.泰政办发〔2018〕105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州市施工扬尘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10.〔2019〕第19号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11.其他现行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四、工程量清单编制的相关说明

（一）工程取费类别：土建三类、安装二类；

（二）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项目：详见控制价清单

（三）总价措施费

1.安全文明施工费：计取基本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2.计取：临时设施费、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取费费率详见工程量清单。

（四）其他项目费

1.暂列金额：无
2.暂估价：无

（1）材料暂估价：无；

（2）专业工程暂估价：无。

3.计日工清单：无。

4.总承包服务费：无。
（五）规费和税金

1.规费：取费费率详见工程量清单；

2.增值税税率：9%。

（六）其他说明

1.本预算工程量以建设单位提供的图纸为依据，具体工程量以竣工按实结算；

2.本工程设计图纸说明中消防水池及泵房开挖施工完成后,应恢复周围的原有给排水管道，此项恢复费用按项计入，此项费用包干，由投标单位自行综合考虑报价，结算不做调整；

3.本工程高位水箱电源引自变电所，由于路径不详，该段管线暂按20米计入本次预算，具体工程量以竣工按实结算。



